
【廉政案例宣導 –勞動部勞動⼒發展署北分署前分署⻑謝

○○涉貪案】

(⼀) 案例摘要：

謝○○擔任北分署分署⻑期間，針對位於新莊辦公室整修⼯

程，於 2023 年 10 月 16 日採購案公告前，為避免採購金額逾

150 萬元須加入外部評選委員之變數，指示秘書室劉姓、簡姓

部屬將部分工程從整修工程採購案拆出，讓承包公司獲得 25

萬餘元不法利益。

為塑造個人及北分署專屬形象，2024 年所有對外活動、宣

傳品形象識別與主視覺設計，統整為⼀公告⾦額以下之採購案

交由特定公司承包，還提前洩漏標案內容給該公司，為該公司

量身訂作採購案獲得 17 萬餘元不法利益

此外，謝○○明知三節禮盒為北分署使用「就業安定基金」

或「就業保險基金」預算採購，屬公用暨公有財物，卻於 2023

年至 2024 年春節、端午、中秋三節期間，把公務名單發送剩餘

的 12 個禮盒侵占為己用，涉嫌侵占公有財物。

審判⻑諭知，謝○○對犯罪坦承，本案經偵查終結，並有起訴書所

載證據，足認謝○○涉犯洩密、貪污治罪條例侵占公用暨公有財物、

圖利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考量謝○○坦承犯行，羈押理由不存在，



審酌羈押對於人權侵害，裁定 100 萬元交保，並限制出境、出海、遵

守、接受電子腳鐐之科技設備監控 8月，以及限制住居。

(二) 涉犯法條：

1. 《刑法》第 132 條：洩密罪。

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⺠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

息或物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2. 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：侵占公有財物罪。

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、財物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億元以下罰⾦。

3. 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 6條第 1項第 1及 4款：圖利罪。

意圖得利，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及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

務，明知違背法律、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、職權命令、自治條例、自治

規則、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⼈⺠就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⽣法律

效果之規定，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

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(三) 問題分析：

謝○○辦理勞動部北分署辦公空間整修工程、視覺設計標案時，對林

姓兄弟的設計公司差別待遇，林姓業者於投標時邀其他廠商圍標或借用



他人名義投標，以圖利其公司得標，透過其公司「量身打造」符合謝

○○個人偏好風格之辦公空間。另以就業保險基金及就業安定基金經費

採購禮品後，將禮品挪用為與公務無關之私人公關送禮之用。

(四) 結語：

透過本次案例，請各位同仁應引以為戒，平時應注意公務機密方面等事

項，不論是處於何種崗位，若遇到相關不法、私相授受之情形，請即時通報政

風室，以維護公務員廉潔正直之核心價值，共同守護廉政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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